
七旬的老戴经营着

一家工艺品公司，自 2019
年，公司附近开展农村自

建房整治，当地政府发现

老戴的部分厂房属于违

章建筑，随即发出令其整

改拆除的通知。接到通

知后，老戴与当地政府签

署了行政协议，关停部分

车间，并拆除违建厂房。

随后，老戴向政府提交书

面报告询问后续整改意

见 ，政 府 却 一 直 未 予 答

复。于是，老戴先后以属

地政府为被告向法院提

起多起行政诉讼，请求确

认行政协议无效、履行房

屋查处职责，但均因缺乏

法律依据未获法院支持。

一天，老戴在报纸上

了解到检察机关有行政

检察监督职能，便来到江

苏省南通市检察院申请

行政检察监督。经审查，

法院相关行政诉讼判决

和裁定均符合法律规定，

但政府未及时回复，在客

观上扩大了老戴公司的

损失。办案期间，恰逢属

地政府想扶持乡村小微

企业发展。于是，办案团

队联合当地人民调解委

员会为老戴和属地政府

制定调解方案。

最终，在 2024 年春节

的前一天，老戴和属地政

府达成了和解协议，属地

政府对老戴予以经济补

偿，同时帮助老戴的企业

获取外贸订单，恢复正常

生产经营。随后，老戴撤

回了检察监督申请。

据《检察日报》

七旬企业家
漫漫维权路

黄昏恋遭遇婚前财产协议

八年贴身照料该价值几何

判决：
婚前协议未明确离婚补偿，应给予补偿。
判决：
婚前协议未明确离婚补偿，应给予补偿。

浙江六和（宁波）律师事务所律师章卫光在

接到本案时认为，老王已二次提起离婚诉讼，法

院需依据双方长期婚姻生活中的诸多事实，判

定夫妻感情是否已无可挽回，这是决定是否准

予离婚的关键。双方婚前签订的系列协议，对

财产归属有较为清晰的划分，但对于离婚时老

赵基于年老、家务付出等因素应获得的经济帮

助和家务补偿未作规定。章卫光律师抓住本案

的三个核心争议点：1. 家务劳动价值认定：通过

住院护理记录、邻里证言等形成完整证据链，证

实老赵持续 8 年的家庭照料付出；2. 弱势群体

权益保障：60 余岁老赵无稳定收入来源，离婚后

面临居住及生活双重困境；3. 协议效力边界突

破：婚前协议虽明确财产划分，但未涵盖家务补

偿与经济帮助事项。

判决结果：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老王二次

起诉离婚，表明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判决准许离

婚。基于公平原则，考虑老赵在婚姻中的付出、

年老及离婚后的生活困难，判定老王补偿老赵

10 万元。一审法院在判决时，综合考量了双方

签订的系列协议，虽协议未明确离婚补偿，但从

协议整体精神及老赵实际情况出发，做出了合

理判决。

70+再婚老人因钱起纠纷。

老王（化名）与老赵（化名）两位

长者于 2014 年缔结婚姻，婚前签署

《赡养协议》《婚姻财产协议书》等系

列文件并完成公证。特别值得注意

的是，双方协议着重财产归属而忽

略家务补偿条款。婚后老赵全身心

承担家务劳动，尤其在老王患病期

间提供长达数年的贴身护理。《赡养

协议》中约定若老王先于老赵离世

且老赵不再改嫁，其女儿们需履行

赡养义务，每人每月支付 800 元赡养

费直至老赵去世，老赵可在指定房

屋居住，但不得出租或与他人同住；

若老赵改嫁，则女儿们不再承担赡

养责任，老赵需腾退居住房屋。

婚后，老赵全身心投入家务，在

老王生病住院期间，她全程精心陪

护。家庭开支主要由老王承担，其

每月约 2000 元收入的社保卡交由老

赵支配。2021 年，老王转账 30 多万

元给老赵，双方对这笔款项用途争

议不断，老王称是承诺款项一部分，

老赵则主张为垫付款，双方均因证

据不足未被法院认可。2022年6月，

老赵从共同住所搬离，同年 7 月，老

王首次起诉离婚被法院驳回，2023
年8月，老王再次提起离婚诉讼。

律师提醒：
家务劳动虽无形，不可忽视其价值。

在家务补偿方面，该案例的判决结果有力

地凸显了家务劳动的价值，家务劳动虽无形，却

对家庭稳定和成员福祉至关重要，即使婚前存

在财产协议，一方在婚姻中为家庭付出的心血

和劳动在离婚时也理应获得合理补偿。

说法7版7版
2025.4.15 星期二
编辑：赵培希 电话：0571-85312194

和柯旭

在宁波中级人民法院，
两位平均年龄 70+的老人叩
开了法院的大门，在 30 多万
元的转账记录和 3000 多个
日夜的家务付出中，法院突
破婚前财产协议限制，为“夕
阳红”婚姻中的隐形贡献正
名，为全国 2300 万再婚老人
绘制了“协议留白处，法律有

“温度”的维权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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